废铝销售招标书

一、项目概述
1.1 项目背景
为规范公司废铝物资处置流程，实现废旧物资回收价值最大化，同时保障废铝销售过程的公开、公平、公正，降低处置风险，现对公司年度废铝销售项目进行公开招标，择优选定符合资质要求的合作方。
1.2 招标内容
本项目招标范围为公司年度产生的各类废铝物资（具体以实际交付量为准，包含复合废铝，废铝屑，3003纯废铝等不同品类废铝料），包含以上废料的回收、运输、交付及后续相关服务。
1.3预估招标数量
 参考往年销售量，预计160吨/月，实际出售数量受市场行情和订单情况影响。
1.4 招标方式
公开招标。
二、招标要求
2.1 投标人资质要求
1.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持有有效的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包含废旧物资回收、销售相关业务，且成立时间不少于2年。
2. 具备合法的废铝回收资质及相关许可证明文件（如再生资源回收备案证明等），无违法违规经营记录。
3. 近2年内（自招标公告发布之日起倒推），无重大合同违约、欺诈等不良行为，未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
4. 具备稳定的废铝回收处理能力，拥有固定的回收运输团队及合规的运输车辆，能保障按需及时上门提货。
5. 财务状况良好，具备履行本项目合同所需的资金实力，提供近1年财务报表（资产负债表、利润表）。
6. 有同类废铝或有色金属销售项目合作经验的，优先考虑，需提供近2年相关合作合同复印件。
7. 铝厂直接参与招标的无以上资质要求。
2.2 废铝质量要求
1. 废铝交付时需分类堆放，不得混入铁、铜、塑料、橡胶等非铝类杂质。
2. 不同品类废铝需分类交付，具体品类及质量细分标准由招标方提前提供，投标方需认可该标准。
3. 招标方负责需压块部分的压块工作，如因招标方原因未能压块的需按未压块价格出售。无需压块部分不执行此要求。
2.3 提货方式
投标方自提，招标方负责装车
2.4 报价要求
1. 投标方需以人民币报价，报价为含税（开具合规增值税专用发票，税率按国家现行规定执行）、含运输费、等所有费用的综合单价（元/吨）。
2. 定价方式：
废铝：按照https://www.smm.cn/上海有色网当天开盘A00铝均价的折率/吨进行报价。
3. 以招标方指定地点的过磅重量为结算依据，投标方不得随意加价。
4. 报价有效期为自投标截止之日起60个自然日，有效期内投标方不得擅自更改报价。
2.5 履约要求
1. 中标方需在中标通知书发出后5个自然日内，与招标方签订正式废铝销售合同，并按合同约定缴纳30万履约保证金，合同履行完毕后，5个工作日内无息退还。
2. 严格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地点提货，每次提货需在要求提货前一日通知招标方，配合招标方完成装车、过磅、交接等流程。
3. 遵守招标方厂区及物资处置现场的管理规定，文明作业，避免造成环境污染、安全事故等问题，若因中标方原因导致相关损失，需全额赔偿。
三、招标工作计划
3.1 关键节点管理要求
3.1.1 招标公告发布
1. 发布平台：公司官方网站.
2. 公告时间：不少于5天，自公告发布之日起计算。
3. 咨询答疑：潜在投标人对招标内容有疑问的，可通过电话，邮件或者来厂勘察方式向招标方咨询。
3.1.2 报名
1. 报名截止时间：公告发布第5天的下午16:00，逾期不再接受报名。
2. 报名资料（需加盖单位公章）：
（1）报名函（注明项目名称、单位名称、联系人、联系电话、邮箱）；
（2）营业执照复印件/扫描件（加盖公章）；
（3）废铝回收相关资质许可文件复印件/扫描件（如再生资源回收备案证明等）；
（4）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授权委托书（若委托他人办理）；
（5）近2年无违法违规经营记录承诺书；
（6）近1年财务报表复印件/扫描件；
（7）近2年同类项目合作合同复印件/扫描件。
3. 资料提交方式：
 所有资料发送以下邮箱：wanglili@the-tube.com.cn
3.1.3 投标
1. 投标截止时间：同招标公告结束时间，逾期提交的投标文件视为无效投标。
2. 投标方式：邮件或直接方式。
纸质投标：投标文件需按招标书要求密封，密封袋封口处需加盖单位公章，未按要求密封或密封破损的投标文件无效。投标文件递交地点：公司指定办公地址（山东省泰安市磁窑镇经济开发区北首）。文件接收人：王女士 联系方式：18905385151
电子投标：投标文件需加盖单位公章，邮箱接收人：王女士，邮箱wanglili@the-tube.com.cn
3.1.4 开标评标
1. 开标时间：投标截止日的次日上午9:00。
2. 开标地点：公司冲压三楼会议室。
[bookmark: _GoBack]3. 评审方式：综合评分法，具体评分标准详见本招标书第四章。
4. 确定中标候选人：评标小组根据综合评分结果，按得分从高到低排序，选定1名作为中标候选人，评标小组出具完整评标报告并签字确认。
3.1.5 结果阶段
1. 通知中标单位：采购部在2个工作日内发出中标通知书，同时通知未中标单位（不退还投标文件）。
2. 合同洽谈与签订：中标方需在收到中标通知书后3个自然日内，与招标方完成合同细节洽谈并签订正式废铝销售合同，履约保证金需在合同签订后2天内足额缴纳至招标方指定账户。
3. 未中标单位处理：对未中标单位，招标方不提供未中标原因解释，投标文件由招标方留存归档。
四、评标办法与标准
4.1 评标办法
采用综合评分法，由评标小组根据投标方投标文件、资料审查评价，按评分标准逐项打分，最终得分为各评委打分的算术平均值,最终得分保留2位小数。
4.2 评分标准
	评分项目
	总分
	评分细则
	评分依据

	投标报价
	85
	招标控制价：
复合废铝价格：当天开盘A00铝价*87%；3003纯废铝价格：当天开盘A00铝价*94%；废渣价格：当天开盘A00铝价*65%   低于控制价的按照无效投标处理
对有效报价计算算术平均值确认基准价：
基准价= （报价1 + 报价2 +...+ 报价_n）/n
单项报价评分公式：= （有效报价/基准价）³ *85
3003纯废铝权重62%，复合废铝权重31%，废渣权重7%
总报价评分公式=3003纯废铝报价评分*62%+复合废铝权重评分*31%+废渣报价评分*7%
	投标文件报价 


	服务方案
	15
	提货时效方案（承诺24小时内响应提货，24小时内上门的得15分，每延迟2个时效要求扣1分）
	提货时效方案


4.3 最终得分计算
1. 各评分项目最终得分相加求平均值，得出投标方综合得分（保留2位小数）。
4.4 定标原则
1. 综合得分最高的中标候选人确定为中标人；若综合得分相同，以投标报价更高者优先；若报价仍相同，以企业实力与经验得分更高者优先；
2. 若所有有效投标方均不符合招标要求，评标小组有权否决所有投标，本次招标作废，另行组织招标；
3. 中标人不得将本项目转让给第三方，若中标人违反该约定，招标方有权取消其中标资格，没收履约保证金，并顺延确定下一顺位中标候选人。
五、合同主要条款
5.1 合作期限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年，合同期满前30个自然日，双方可协商续约事宜，如无异议，自动续约1年，续约次数不限。
5.2 废铝交付与结算
1. 交付地点：公司指定废铝堆放场地。
2. 交付方式：中标方派运输车辆至交付地点，双方共同过磅（过磅设备需经双方确认校准），以过磅重量为结算重量，确认无异议后签署出库单。
3. 付款方式：中标方应在每车次离开招标方工厂前将全部款项结清以转账或电汇的方式支付给招标方提供的对公账户。
4. 发票开具：每月28号日前双方核对未开发票明细，核对无误后，招标方开具合规增值税专用发票。
5.3 主要的履约保证金与违约责任
1. 中标方需在合同签订后两天内缴纳30万履约保证金，招标方在合同履行完毕、无违约行为后5个工作日内无息退还。
2. 若中标方未按合同约定时间提货，每逾期1日，按当次提货预估金额的0.5%向招标方支付违约金；逾期超过7日，招标方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没收履约保证金。
3. 如中标方在装车或者称重过程中弄虚作假，经核实后，将予以本次称重差额的5倍罚款，出现三次以上（含三次）称重弄虚作假情况后，将取消收购资格，并对之前每批次的收购做差额追罚（出现过的称重差额平均数*5*总收购批次）。所有罚款在履约保证金中扣除。
5.4 合同变更，终止与解除
1. 合同期满，双方未达成续约协议的，合同自动终止，中标方需完成剩余废铝废模具钢的提货及结算，招标方退还履约保证金。
2. 一方严重违约
